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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参考《人民防空工程战术技术要求》、《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GB 50225、《人民防空地

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设计标准》RFJ 1-98以及现行标准规范，

结合辽宁省实际，并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完成。

本文件由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 45-3 号），联系电话：

024-86936887；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国家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 45-3 号），联系电话：

024-8689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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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辽宁省行政区域内人民防空工程（以下简称“人防工程”）平战转换基本要求、技术要求、

施工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辽宁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防核武器抗力级别 5 级、6 级和 6B 级，防常规武器

抗力级别 5 级和 6 级的平战结合人防工程，不适用于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城市地下空间。防核武器抗力级别

4 级、4B 级或防常规武器抗力级别 4 级的坑、地道式人防工程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对本规程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225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

GB 50038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

RFJ1-98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平战转换 exchange between peacetime and wartime

防护功能平战转换的简称。人防工程平战转换不仅包括防护功能转换，还应包括使用功能转换、内部设

备及系统的转换等内容，并通过采取可靠的技术措施，以实现平时功能与战时功能的相互转换。

3.2

平战结合 dual-utilization of peacetime and wartime

在人防工程建设和开发利用中，使其平时功能与战时功能紧密结合而采取的措施。目的是使人防工程充

分发挥战备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3

平时 peacetime

和平时期的简称。国家或地区既无战争又无明显战争威胁的时期。

3.4

战时 wartime

战争时期的简称。国家或地区自开始转入战争状态直至战争结束的时期。



DB 21/T XXXX—2023

2

3.5

临战 imminence of war

临战时期的简称。国家或地区自明确进入战前准备状态直至战争开始之前的时期。

3.6

门式封堵 door plugging

临空墙上采用一道防护密闭门加防早期核辐射措施或一道防护密闭门加一道密闭门，防护单元隔墙上采

用一道双向受力防护密闭门或两道防护密闭门的方式进行孔口封堵。

3.7

构件封堵 components plugging

采用封堵板、型钢、钢筋混凝土预制梁等构件进行孔口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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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基本原则

4.1.1 人防工程建设应贯彻“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坚持平时与战时功能易于转换的原

则，保证平战功能转换的可行性。

4.1.2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的技术措施应满足战时防护要求和使用要求，并在规定的转换时限内完成，同时便于战后使用功

能的恢复;

2 宜采用标准化、定型化、轻量化的防护设备和构件;

3 应选用便于拆装的设备设施，转换时不得损坏工程结构;

4 应与工程设计同步完成，并注明预留预埋和战前实施平战转换两个施工阶段的工作内容。

4.1.3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措施应安全可靠、快速简便，临战时的转换工作量应与城市的战略地位相协调，并

符合当地战时的人力、物力条件，达到不使用大、中型机械和不需要熟练技术工人能实现平战转换的要求。

4.1.4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措施应能实现平时和战时的双向转换，采用可多次重复使用的转换措施，不应采用

难以恢复的破坏性拆除或截断措施。

4.2 一般要求

4.2.1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分为早期转换、临战转换和紧急转换三个阶段，各阶段的转换内容和时限应符合下

列规定：

a）早期转换应完成物资和器材筹措、拆除影响实施转换或战时使用安全的构件和设备等工作内容，时限

为 30 天；

b）临战转换应完成对外出入口及孔口封堵、战时设备设施安装及测试、管线改造等工作内容，时限为

15 天；

c）紧急转换应完成防护单元上连通口及洞口转换、战时各系统及综合调试等工作内容，时限为 3 天。

4.2.2 人防指挥工程、核生化监测中心不得进行平战转换；除特殊规定外，中心医院、急救医院、防空专业

队、区域电站、区域供水站、食品站等人防工程，不得预留早期、临战转换项目。

4.2.3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设计应编制平战转换预案，其内容包括：转换项目、转换时限、转换数量、设备清

单及设计图纸等。

4.2.4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设备及构件应存放于专用贮存室内，并根据转换预案对其进行标识；专用贮存室宜

按防护单元设置。

4.2.5 与人防工程无关的管道不应穿过人防围护结构。穿过人防围护结构及防护密闭隔墙的管道，应采取防

护密闭措施。

注：无关管道系指人防工程在战时及平时均不使用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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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设施应设置便于识别的标识，并应符合现行辽宁省地方标准《人民防空工程标识》

DB21/T 3199 和人防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4.2.7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给水、排水、电气等专业系统需平战转换时，应于工程竣工验收前在转换部位

附近设置平战转换操作说明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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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口部的平战转换

5.1 人防工程的下列土建项目应在施工、安装时一次完成：

a）钢筋混凝土或混凝土浇筑的结构或构件；

b）战时使用的出入口、连通口、通风口、排烟口的防护设施；

c）平战转换所需预埋件及预留孔（槽）等；

d）内部设备管道或管线穿越工程围护结构、防护密闭隔墙、密闭隔墙时，所需预埋的防护密闭套管及

密闭填充措施。

5.2 人防工程战时使用的出入口、通风口宜与平时使用的出入口、通风口结合设置。

5.3 专供平时使用的出入口，应采用门式封堵且安装到位，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防化等级丁级（含）以上的人防工程，应采用一道防护密闭门、一道密闭门临战封堵或一道防护密闭

门临战封堵，并应满足战时的抗力、密闭等防护要求（甲类人防工程还应满足防早期核辐射要求）。

b）防化等级丁级以下的人防工程，应设置一道防护密闭门。

5.4 专供平时使用的通风口、电梯厅及除封堵洞口外无通至室外出口的房间，应采用门式封堵且安装到位，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防化等级丁级（含）以上的人防工程应采用一道防护密闭门、一道密闭门临战封堵；

b）其他人防工程，应设置一道防护密闭门。

5.5 除用于平时安全疏散的出入口及通道、车辆通行口和柴油发电机组运输口外，不应采用活门槛防护密闭

门、密闭门。

5.6 活门槛宜存放于门扇内侧或附近墙面，并应采取可靠措施防止丢失。

5.7 人防工程的竖井式出入口应设置铁爬梯，战时供人员进出的侧向风口宽不应小于 1.00m，高不应小于

0.90m；与滤毒室相连接的竖井式出入口上方的顶板应设置吊钩。爬梯、吊钩应能承受人员、设备的荷载，并

应在工程施工中一次就位。

5.8 甲类人防工程口部若采用装配式防倒塌棚架，应在工程施工中一次完成。

5.9 人防工程战时使用的出入口、通风口，平时应保持畅通，不应封堵。

5.10 防护设备与防火门、防火卷帘不应于同一门洞同侧安装。因条件限制确需于同一门洞同侧安装时，应

采取可靠措施确保防护设备和防火门、防火卷帘均可正常使用。

5.11 固定电站因条件限制（主要指人防工程平时无坡道时）无法设置直通室外地面的发电机组运输出入口

时，可在非防护区设置吊装孔。吊装孔不宜平时封堵，可采用活动盖板等便于转换的封闭措施，并应设置明

显标识。

5.12 战时主要出入口的防护密闭门外通道内以及进风口的竖井或通道内，应设置洗消污水集水坑。洗消污水

集水坑可按平时不使用，战时使用手动排水设备（或移动式电动排水设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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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体结构的平战转换

6.1 人防工程不宜临战覆土。符合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因条件限制确需临战覆土的，应在平战转换设计文件

中说明取土地点及方式、运输、填土等平战转换措施，并应满足平战转换时限及工作量的要求。临战时的取

土工程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6.2 人防工程不应采用临战时设置后加柱的平战转换方式。

6.3 人防工程顶板或多层人防工程的防护密闭楼板上不应开设采光窗、平时风管穿板孔和设备吊装孔等需水

平封堵的平战转换项目。

6.4 专供平时使用的楼梯、自动扶梯、电梯应设置在防护密闭区之外。

6.5 人防工程外墙上设置的通风采光窗，可采用预制构件临战封堵。封堵措施应满足战时的抗力、密闭等防

护要求（甲类人防工程还应满足防早期核辐射要求），封堵的窗孔宽度不应大于墙面宽度（指轴线之间距离）

的 1/3。

6.6 防护单元隔墙上开设的平时通行口宜设置两道防护密闭门或一道双向受力防护密闭门。设置一道双向受

力防护密闭门时，其门洞净宽之和不宜大于应建防护单元隔墙总长度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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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内部房间及抗爆单元的平战转换

7.1 除战时干厕外，砌块自承重墙体应在工程施工中一次就位。（需要再次确定）

7.2 不利于平时使用的抗爆隔墙和抗爆挡墙均可在临战时构筑。临战时构筑的抗爆隔墙和抗爆挡墙应符合下

列规定：

a）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组合墙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120mm，并应与主体结构连接牢固；

b）采用砂袋堆垒时，墙体断面宜采用梯形，其高度不宜小于 1.80m，最小厚度不宜小于 500mm；

c）采用钢板隔墙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10mm，并应与主体结构连接牢固；

d）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组合墙和钢板隔墙时，应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说明抗爆隔墙构件与主体结构

之间、构件与构件之间的连接方式和预埋件、预留孔的设置要求。

7.3 人防工程应在主体内设置平战转换器材储藏室，房间的尺寸、面积和门宽应满足器材的存放和运输要求。

7.4 防化级别乙级及乙级以上的人防工程，应在靠近战时主要出入口的工程主体内设置防化器材储藏室，其

房间门应为甲级防火门；防化级别为丙级、丁级的人防工程未设置防化器材储藏室时，应在靠近战时主要出

入口的风机房内预留防化器材储藏位置。

7.5 除滤尘、滤毒设备与防化报警、监测设备及工程竣工防化验收需要运行的防化设备外，专供战时使用的

防化设备可临战转换，并应在 15 天转换时限内完成。

7.6 柴油发电机组在安装、检修时的吊装措施及柴油发电机房与电站控制室之间的密闭观察窗应在工程施工

中一次就位。



DB 21/T XXXX—2023

8

8 内部设备的平战转换

8.1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8.1.1 人防工程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下列项目应在施工、安装时一次完成。

a）战时通风、空气调节系统；

b）仅供平时使用的供暖及空调水系统管道上有防护要求的阀门。

8.1.2 战时通风管道及风口，宜利用平时的通风管道及风口，并在接口处设置转换阀门或有合理的转换措施。

8.1.3 平战合用通风管道及风口，当平时和战时风量不匹配时，风管系统的主干支管及风口应设调节装置。

8.1.4 专供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的通风管道不应穿过人防围护结构，不宜穿过防护密闭隔墙。

8.1.5 每个防护单元的战时通风系统应自成防护体系并独立设置。平时通风系统宜结合防护单元和防火分区

综合考虑设置。

8.1.6 临战转换时应保证两个防护单元之间密闭隔墙上的平时通风管孔在规定时间内实施封堵，并符合战时

防护要求。

8.1.7 防化检测、监测设备可在工程验收后封存，并在临战转换阶段完成安装工作。

8.1.8 干厕所需的排风管道和排风口平时应安装到位。

8.1.9 供战时使用的柴油发电机组的排烟管平时应安装到机组上方，排风导风管平时应安装到机组排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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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给水、排水

8.2.1 人防工程的给水排水系统，下列项目应在施工、安装时一次完成：

a）战时使用的给水、排水、通气、供油等管道系统；

b）洗消装置箱、冲洗阀、防爆波地漏、防爆波清扫口等洗消给水排水设施；

c）防空专业队、医疗救护工程和一等人员掩蔽工程的战时人员生活用水、饮用水贮水箱及增压设备；

d）仅供平时使用的系统管道上有防护要求的阀门。

8.2.2 穿越人防工程围护结构和密闭隔墙的管道上设置隔断设施时，其平战转换应符合下列规定:

a）设置有防护要求的阀门的管道，应在紧急转换时限内关闭阀门;

b）平时不允许设置阀门的管道，应设置法兰短管或活接头，并在临战转换阶段完成隔断设施安装。

8.2.3人防工程洗消间的淋浴洗消和加热设备平时不安装时，其管道接口和安装设备用的固定构件或托架应进

行预留，并在临战转换阶段完成设备安装及测试。

8.2.4 贮水池（箱）转换应符合下列规定：

a）防化等级乙级及乙级以上人防工程清洁区内的供平时使用的生活水池（箱）、消防水池（箱）可兼作

战时贮水池（箱），应有能在3天内完成系统转换及充水的措施。如采用装配式水箱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全

部安装完毕，不得临战安装。

b）防化等级丙级及丙级以下人防工程清洁区内的贮水池（箱）及增压设备，当平时不使用时，可在临

战时构筑和安装。但必须一次完成施工图设计，并应注明在工程施工时的预留孔洞和预埋好进水、排水等管

道的接口，且应设有明显标志。还应有可靠的技术措施，保证能在15d转换时限内施工完毕。

8.2.5 平时不使用的淋浴器和加热设备可临战安装，预留管道接口、固定设备用的预埋件以及配套的给水、

排水、电气管线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安装到位。

8.2.6 平时、战时或平战两用潜污泵及配套管线、设备均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安装到位。战时电源无保证的

人防工程，应临战时安装手动排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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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电气

8.3.1 人防工程的电气系统，下列项目应在施工、安装时一次完成:

a）战时配电系统和三种通风方式转换系统；

b）固定电站的柴油发电机组、附属设备及管线，移动电站的附属设备及管线；

c）工程围护结构及密闭隔墙上的备用防护密闭套管与封堵措施。

8.3.2 战时人防工程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应以电力系统电源为主，战时内部电源作为战时一、二级负荷的备

用电源。

8.3.3 为确保在临战转换阶段完成柴油发电机组安装，移动电站平时应预留柴油发电机组的安装基础，并预埋

好吊钩。同时柴油发电机组应能在紧急转换阶段投入运行，以提高战时各系统转换及综合调试的供电可靠性。

8.3.4 仅供战时使用的 EPS，UPS 自备电源设备，平时不安装时，应留有设备安装位置和接线操作空间，并

在早期转换阶段内完成平战转换工作。

8.3.5 战时与平时合用的配电箱、控制箱等可在临战转换时切换到战时供电系统回路。

8.3.6 战时未采取防坠落措施的照明灯具应在临战转换时限内完成加装及检查测试。

8.3.7 甲类人防工程，战时不使用的电气设备、电线、电缆等应在紧急转换时限内全部接地；战时使用的电

子、电气设备平时不安装浪涌保护装置时，应在早期转换阶段完成加装。

8.3.8 允许战时安装的设备设施，其预埋的暗敷管路应在工程施工阶段敷设到位，并预留接线和安装条件。

8.3.9 战时使用的电话、音响警接收设备及应急通信设备，应预留接线端口，并在临战转换阶段内完成安装

和调试。



11

参考文献

[1] GB50134-2004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2] GB50003-2011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3] RFJ 01-2015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标准


	前  言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辽宁省行政区域内人民防空工程（以下简称“人防工程”）平战转换基本要求、技术要求、施工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辽宁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防核武器抗力级别5级、6级和6B级，防常规武器抗力级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基本原则
	4.1.1 人防工程建设应贯彻“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坚持平时与战时功能易于转换的原
	4.1.2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的技术措施应满足战时防护要求和使用要求，并在规定的转换时限内完成，同时便于战后使用功能的恢复
	2 宜采用标准化、定型化、轻量化的防护设备和构件;
	3 应选用便于拆装的设备设施，转换时不得损坏工程结构; 
	4 应与工程设计同步完成，并注明预留预埋和战前实施平战转换两个施工阶段的工作内容。
	4.1.3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措施应安全可靠、快速简便，临战时的转换工作量应与城市的战略地位相协调，并
	4.1.4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措施应能实现平时和战时的双向转换，采用可多次重复使用的转换措施，不应采用

	4.2 一般要求
	4.2.1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分为早期转换、临战转换和紧急转换三个阶段，各阶段的转换内容和时限应符合下
	a）早期转换应完成物资和器材筹措、拆除影响实施转换或战时使用安全的构件和设备等工作内容，时限为30天
	b）临战转换应完成对外出入口及孔口封堵、战时设备设施安装及测试、管线改造等工作内容，时限为15天；
	c）紧急转换应完成防护单元上连通口及洞口转换、战时各系统及综合调试等工作内容，时限为3天。
	4.2.2 人防指挥工程、核生化监测中心不得进行平战转换；除特殊规定外，中心医院、急救医院、防空专业
	4.2.3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设计应编制平战转换预案，其内容包括：转换项目、转换时限、转换数量、设备清
	4.2.5 与人防工程无关的管道不应穿过人防围护结构。穿过人防围护结构及防护密闭隔墙的管道，应采取防
	注：无关管道系指人防工程在战时及平时均不使用的管道。
	4.2.6 人防工程平战转换设施应设置便于识别的标识，并应符合现行辽宁省地方标准《人民防空工程标识》
	4.2.7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给水、排水、电气等专业系统需平战转换时，应于工程竣工验收前在转换部位


	5 口部的平战转换
	5.1 人防工程的下列土建项目应在施工、安装时一次完成：
	a）钢筋混凝土或混凝土浇筑的结构或构件；
	b）战时使用的出入口、连通口、通风口、排烟口的防护设施；
	c）平战转换所需预埋件及预留孔（槽）等；
	d）内部设备管道或管线穿越工程围护结构、防护密闭隔墙、密闭隔墙时，所需预埋的防护密闭套管及密闭填充措
	5.2 人防工程战时使用的出入口、通风口宜与平时使用的出入口、通风口结合设置。
	5.3 专供平时使用的出入口，应采用门式封堵且安装到位，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防化等级丁级（含）以上的人防工程，应采用一道防护密闭门、一道密闭门临战封堵或一道防护密闭门临战封
	b）防化等级丁级以下的人防工程，应设置一道防护密闭门。
	5.4 专供平时使用的通风口、电梯厅及除封堵洞口外无通至室外出口的房间，应采用门式封堵且安装到位，并
	a）防化等级丁级（含）以上的人防工程应采用一道防护密闭门、一道密闭门临战封堵；
	b）其他人防工程，应设置一道防护密闭门。
	5.5 除用于平时安全疏散的出入口及通道、车辆通行口和柴油发电机组运输口外，不应采用活门槛防护密闭门
	5.6 活门槛宜存放于门扇内侧或附近墙面，并应采取可靠措施防止丢失。
	5.7 人防工程的竖井式出入口应设置铁爬梯，战时供人员进出的侧向风口宽不应小于1.00m，高不应小于
	5.8 甲类人防工程口部若采用装配式防倒塌棚架，应在工程施工中一次完成。
	5.9 人防工程战时使用的出入口、通风口，平时应保持畅通，不应封堵。
	5.10 防护设备与防火门、防火卷帘不应于同一门洞同侧安装。因条件限制确需于同一门洞同侧安装时，应采
	5.11 固定电站因条件限制（主要指人防工程平时无坡道时）无法设置直通室外地面的发电机组运输出入口时
	5.12战时主要出入口的防护密闭门外通道内以及进风口的竖井或通道内，应设置洗消污水集水坑。洗消污水集

	6 主体结构的平战转换
	6.1 人防工程不宜临战覆土。符合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因条件限制确需临战覆土的，应在平战转换设计文件中
	6.2 人防工程不应采用临战时设置后加柱的平战转换方式。
	6.3 人防工程顶板或多层人防工程的防护密闭楼板上不应开设采光窗、平时风管穿板孔和设备吊装孔等需水平
	6.4 专供平时使用的楼梯、自动扶梯、电梯应设置在防护密闭区之外。
	6.5 人防工程外墙上设置的通风采光窗，可采用预制构件临战封堵。封堵措施应满足战时的抗力、密闭等防护
	6.6 防护单元隔墙上开设的平时通行口宜设置两道防护密闭门或一道双向受力防护密闭门。设置一道双向受力

	7 内部房间及抗爆单元的平战转换
	7.1 除战时干厕外，砌块自承重墙体应在工程施工中一次就位。（需要再次确定）
	7.2 不利于平时使用的抗爆隔墙和抗爆挡墙均可在临战时构筑。临战时构筑的抗爆隔墙和抗爆挡墙应符合下列
	  c）采用钢板隔墙时，其厚度不应小于10mm，并应与主体结构连接牢固；
	d）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组合墙和钢板隔墙时，应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说明抗爆隔墙构件与主体结构之间、构
	7.3人防工程应在主体内设置平战转换器材储藏室，房间的尺寸、面积和门宽应满足器材的存放和运输要求。
	7.4 防化级别乙级及乙级以上的人防工程，应在靠近战时主要出入口的工程主体内设置防化器材储藏室，其房
	7.5 除滤尘、滤毒设备与防化报警、监测设备及工程竣工防化验收需要运行的防化设备外，专供战时使用的防
	7.6 柴油发电机组在安装、检修时的吊装措施及柴油发电机房与电站控制室之间的密闭观察窗应在工程施工中

	8 内部设备的平战转换
	8.1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8.1.4 专供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的通风管道不应穿过人防围护结构，不宜穿过防护密闭隔墙。

	8.2 给水、排水
	8.3 电气

	参考文献

